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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京山轻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实际控制人变更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于

2014

年

1

月

6

日收到第一间接大股东京山轻机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京山控股

"

）的书面

通知，京山控股的股东及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将发生变化，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2014

年

1

月

6

日，京山控股的控股股东孙友元与其子李健签署《股权赠与协议》，将其持有的京山控股

63.10%

股权无偿赠与给李健。 本次股权赠与后，李健持有京山控股

63.10%

股权，成为京山控股的控股股东。

目前，京山控股工商变更登记手续正在办理中。 因孙友元与李健为父子关系，此次股权赠与属于同一家族控

制下内部人员调整。

本次股权赠与完成后，本公司第一大间接股东未发生变化，仍为京山控股。而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将发生变化，

由孙友元先生变更为李健先生。

李健，男，

1981

年出生，中国国籍。 李健先生除控制本公司外，不存在持有、控制其他上市公司

5%

以上的

发行在外的股份的情况。

本次股权赠与前，本公司股权结构如下：

股权赠与完成后，公司股权结构如下：

公司将督促信息披露义务人尽快披露《湖北京山轻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等文件。

特此公告

湖北京山轻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零一四年一月六日

摩根士丹利华鑫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

旗下基金调整停牌股票“荃银高科”

估值方法的公告

根据中国证监会 《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导意见》（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告

［

2008

］

38

号）、中国证券业协会《关于发布中证协（

SAC

）基金行业股票估值指数的通知》（中证协发

[2009]97

号）等有关规定，以及本公司对停牌股票的估值政策和程序，经与相关托管银行协商一致，自

2014

年

1

月

6

日起，摩根士丹利华鑫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基金采用中国证券业协会基金估值工作小组推荐的

"

指数收益

法

"

对停牌股票

"

荃银高科

"

（股票代码：

300087

）进行估值。

本公司将综合参考各项相关影响因素并与基金托管人协商， 自该股票当日收盘价能反映其公允价值之

日起，对其恢复按交易所收盘价进行估值。 届时不再另行公告。

特此公告。

摩根士丹利华鑫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一四年一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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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北纬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所聘会计师事务所转制更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北京北纬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2013

年

4

月

20

日召开的

2012

年年度股东大

会批准，公司续聘中喜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为公司

2013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

近日，公司收到中喜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通知，该所根据财政部、工商总局《关于印发

<

财政

部、 工商总局关于推动大中型会计师事务所采用特殊普通合伙组织形式的暂行规定

>

的通知》（财会

[2010]12

号）的规定，已完成特殊普通合伙会计师事务所转制工作，并更名为中喜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

通合伙）。 转制后的中喜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将继续履行原会计事务所的业务合同。

为此，公司聘请的

2013

年度审计机构更名为中喜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本次会计师事务所

转制更名不涉及主体资格变更，不属于更换或者重新聘任会计师事务所的情形。

特此公告。

北京北纬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4年 1月 6日

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基金经理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７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泰达宏利价值优化型稳定类行业基金

基金简称 泰达宏利稳定股票

基金主代码

１６２２０３

基金管理人名称 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 增聘基金经理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陈丹琳

共同管理本基金的其他基金经理姓名 焦云

２

新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陈丹琳

任职日期

２０１４－０１－０６

证券从业年限

６

证券投资管理从业年限

６

过往从业经历

２００７

年

７

月至今就职于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曾担任

研究员、研究主管等职，现担任研究部总经理助理一职。

其中：管理过公募基金的名称及期间

基金主代码 基金名称 任职日期 离任日期

是否曾被监管机构予以行政处罚或采取行

政监管措施

否

是否已取得基金从业资格 是

取得的其他相关从业资格 是，

ＣＦＡ

、

ＣＰＡ

国籍 中国

学历、学位 研究生、硕士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基金业协会注册

／

登记 是

３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上述基金经理变更事项已按规定向中国基金业协会办理变更手续， 并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北京

证监局备案。

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年１月７日

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基金经理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７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泰达宏利品质生活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泰达宏利品质生活混合

基金主代码

１６２２１１

基金管理人名称 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 增聘基金经理，解聘基金经理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邓艺颖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焦云

２

新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邓艺颖

任职日期

２０１４－０１－０３

证券从业年限

８

证券投资管理从业年限

８

过往从业经历

邓艺颖女士毕业于湖南大学， 金融学硕士。

２００４

年

５

月至

２００５

年

４

月就职于中国工商银行广东省分行公司业务部职

员；

２００５

年

４

月加盟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先后担任

交易部交易员、固定收益部研究员、研究部总监业务助理兼

研究员、研究主管；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

日担任泰达宏利价值优化

型成长类行业证券投资基金的基金经理。

其中：管理过公募基金的名称及期间

基金主代码 基金名称 任职日期 离任日期

１６２２０１

泰达宏利价

值优化型成

长类行业证

券投资基金

２０１１－０６－０３ －

是否曾被监管机构予以行政处罚或采取行

政监管措施

否

是否已取得基金从业资格 是

取得的其他相关从业资格

－

国籍 中国

学历、学位 研究生、硕士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基金业协会注册

／

登记 是

３

离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焦云

离任原因 工作调动

离任日期

２０１４－０１－０３

是否转任本公司其他工作岗位

－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基金业协会办理

变更手续

是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基金业协会办理

注销手续

否

４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上述基金经理变更事项已按规定向中国基金业协会办理变更手续， 并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北京

证监局备案。

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年１月７日

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基金经理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７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泰达宏利逆向策略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泰达宏利逆向股票

基金主代码

２２９００２

基金管理人名称 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 增聘基金经理，解聘基金经理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刘欣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焦云

２

新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刘欣

任职日期

２０１４－０１－０３

证券从业年限

６

证券投资管理从业年限

６

过往从业经历

２００７

年

７

月至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就职于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至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就职于嘉实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加入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担任

产品与金融工程部高级研究员。 自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４

日起至

今，担任泰达宏利财富大盘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和泰达宏利中

证

５００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的基金经理。

其中：管理过公募基金的名称及期间

基金主代码 基金名称 任职日期 离任日期

１６２２１６

泰达宏利中

证

５００

指 数

分级证券投

资基金

２０１２－０８－１６ －

１６２２１３

泰达宏利中

证财富大盘

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

２０１２－０８－１６ －

是否曾被监管机构予以行政处罚或采取行

政监管措施

否

是否已取得基金从业资格 是

取得的其他相关从业资格

－

国籍 中国

学历、学位 研究生、硕士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基金业协会注册

／

登记 是

３

离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焦云

离任原因 工作调动

离任日期

２０１４－０１－０３

是否转任本公司其他工作岗位

－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基金业协会办理

变更手续

是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基金业协会办理

注销手续

否

４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上述基金经理变更事项已按规定向中国基金业协会办理变更手续， 并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北京

证监局备案。

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年１月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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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江淮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 12 月产、销快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司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安徽江淮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份产销快报数据如下：

十二月份产销量明细

月度同比 年度同比

本月 去年同期 增减

％

本年累计 去年累计 增减

％

产量

轿车

７６６１ １５６８５ －５１．１６ １１６７８２ １３７２５５ －１４．９２

ＭＰＶ ４３９４ ３３８９ ２９．６５ ５４７０７ ５２９５８ ３．３０

ＳＵＶ ３０００ ８１２ ２６９．４６ ３４６４３ ８６５０ ３００．５０

卡车

１５６９３ １２４７５ ２５．８０ ２５９２３３ ２１１４８７ ２２．５８

底盘

２４９８ ２３９４ ４．３４ ２８２７１ ２５３４６ １１．５４

多功能商用车

５５４ ２２２ １４９．５５ ５３６２ ３０２２ ７７．４３

合计

３３８００ ３４９７７ －３．３７ ４９８９９８ ４３８７１８ １３．７４

发动机

１７０６２ １９０５６ －１０．４６ ２５８２３４ ２１５９９０ １９．５６

销量

轿车

８１２９ １６５０１ －５０．７４ １１５３８７ １３８２６４ －１６．５５

ＭＰＶ ５４４２ ４１５６ ３０．９４ ５４１５３ ５３９８９ ０．３０

ＳＵＶ ２４７３ ８３３ １９６．８８ ３３８１５ ９０５８ ２７３．３２

卡车

１５２１７ １４１６３ ７．４４ ２５８３９０ ２１８４９３ １８．２６

底盘

２５２５ １９１９ ３１．５８ ２８６２８ ２６０９８ ９．６９

多功能商用车

６７１ ２２８ １９４．３０ ５３６４ ２９１１ ８４．２７

合计

３４４５７ ３７８００ －８．８４ ４９５７３７ ４４８８１３ １０．４６

其中出口

３２３７ ３０７８ ５．１７ ５８４３６ ５３７１８ ８．７８

发动机（自配）

１９８２８ ２１２３５ －６．６３ ２５８３１９ ２１５８８７ １９．６５

特此公告！

安徽江淮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４年１月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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峨眉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峨眉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于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３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公司应参加表决董事

９

人，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９

人，本次会议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司法》和本公司《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并一致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关于以募集资金对全资子公司增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详细内容见同日披露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上的公司《关于以募集

资金对全资子公司增资的公告》。

二、《关于增补孙东平先生为公司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特此公告。

峨眉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四年一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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峨眉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

监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峨眉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峨眉山股份”或“本公司”或 “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五次

会议于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３

日用通讯方式召开。公司应参加表决监事

３

人，实际参加表决监事

３

人。本次会议召

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本公司《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并一致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同意公司董事会通过的《关于以募集资金对全资子公司增资的议案》；

同意票

３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通过此项议案。

二、同意公司董事会通过的《关于增补孙东平先生为公司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同意票

３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通过此项议案。

特此公告。

峨眉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四年一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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峨眉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以募集资金对全资子公司增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核准峨眉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３

］

１４０６

号）批准，峨眉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通过非公开发行股票方式已发行

２８

，

２６８

，

５５１

股新股，发行价格为

１６．９８

元

／

股，募集资金总额为

４７９

，

９９９

，

９９５．９８

元，扣除

１２

，

４８０

，

０００．００

元发行

费用后，募集资金净额

４６７

，

５１９

，

９９５．９８

元。 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之一的“峨眉雪芽茶叶生产综合投资项

目”将通过全资子公司洪雅峨眉雪芽茶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洪雅雪芽”）实施。 根据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

的实际发行结果，公司拟使用募集资金

１８

，

０００

万元对洪雅雪芽进行增资，其中

４

，

０００

万元作为注册资本，

１４

，

０００

万元作为资本公积金，用于其进行“峨眉雪芽茶叶生产综合投资项目”的建设。

一、本次增资概述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为

４７９

，

９９９

，

９９５．９８

元， 扣除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净额

４６７

，

５１９

，

９９５．９８

元将投资于以下项目：

序号 项目名称 实施主体 拟投入募集资金（万元）

１

峨眉山旅游文化中心建设项目 公司

２０

，

０００

２

峨眉雪芽茶叶生产综合投资项目 洪雅雪芽

１９

，

０００

３

成都峨眉山国际大酒店改建项目 公司

９

，

０００

合计

４８

，

０００

募集资金到位后，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３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募集资金对

全资子公司增资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

１８

，

０００

万元对洪雅雪芽进行增资，其中

４

，

０００

万元作为

注册资本，

１４

，

０００

万元作为资本公积金，用于其进行“峨眉雪芽茶叶生产综合投资项目”的建设。

该增资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增资对象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洪雅峨眉雪芽茶业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５

日

住所：洪雅县生态食品加工产业园区

法定代表人：马元祝

注册资本：

１

，

０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茶叶种植、生产、销售；茶叶种植技术、新品种推广及信息服务技术；茶具、日用百货、旅游商

品、工艺美术品（不含金银饰品）、卷烟、雪茄烟、中药材、文化办公用品、预包装食品、酒销售；本企业相关产

品的进出口贸易业务。 （需审批许可的，取得审批许可后方可经营）

本次增资前，洪雅雪芽系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本次增资完成后，洪雅雪芽的注册资本将变更为

５

，

０００

万元，其股权结构不发生变化，本公司仍将持有其

１００％

的股权。

三、本次增资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对洪雅雪芽的增资是为其尽快完成“峨眉雪芽茶叶生产综合投资项目”的建设提供资金，有利于

迅速扩大峨眉雪芽茶叶生产量，大幅增加公司茶叶业务的收入，促成公司新的利润增长点。 上述项目可能

存在因原材料价格上涨、市场波动等因素而导致洪雅雪芽达不到预期盈利能力的风险。

四、增资后募集资金的管理

洪雅雪芽已在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峨眉山支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本次增资款到账后，洪

雅雪芽在一个月内与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峨眉山支行及保荐机构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责

任公司签订 《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 并将严格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２

号

－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等相关法

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要求规范管理和使用募集资金。

五、其他

本公司将及时披露本次增资的进展或变化情况。

六、备查文件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峨眉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四年一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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峨眉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峨眉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甲方”）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３

］

１４０６

号《关于核

准峨眉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通过非公开发行股票方式发行股票

２８

，

２６８

，

５５１

股，发行价格为

１６．９８

元

／

股，募集资金总额

４７９

，

９９９

，

９９５．９８

元，扣除

１２

，

４８０

，

０００．００

元发行费

用后，募集资金净额

４６７

，

５１９

，

９９５．９８

元。 以上募集资金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５

日到账，并经信永中和会计师

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验资报告》（

ＸＹＺＨ／２０１３ＣＤＡ３０４０－２

）确认。

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之一的“峨眉雪芽茶叶生产综合投资项目”将通过全资子公司洪雅峨眉雪芽茶

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洪雅雪芽”或“乙方”）实施。 为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利益，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和公司制订的募集资金

管理制度，洪雅雪芽设立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公司、洪雅雪芽、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峨眉山支行

（以下简称“丙方”）及保荐机构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丁方”）签订了《峨眉山旅游股份有

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 主要条款如下：

一、乙方已在丙方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专户”）。

甲方、乙方承诺募集资金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

规范运作指引》和甲方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进行管理。

甲方应当确保乙方遵守其制定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和相关财务管理制度， 履行相应的监督和管理职

责。 乙方和丙方应当配合甲方的调查与查询。

二、甲、乙、丙三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

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三、丁方作为甲方的保荐机构，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员对甲方募集资金使

用情况进行监督。 丁方应当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指引》和甲方、乙方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履行其督导职责，并可以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

使其监督权。 甲方、乙方、丙方应当配合丁方的调查与查询。 丁方每季度对甲方、乙方现场调查时应当同时

检查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四、甲方、乙方授权丁方指定的保荐代表人张宁、陈亮可以随时到丙方查询、复印乙方专户的资料；丙

方应当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丙方查询乙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 丁方指定的其他工作人

员向丙方查询乙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五、丙方按月（每月

５

日前）向乙方出具对账单，并抄送甲方、丁方。 丙方应当保证对账单内容真实、准

确、完整。

六、乙方一次或

１２

个月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

５

，

０００

万元或募集资金总额的

２０％

的，乙方

应当及时以传真方式通知丁方，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七、丁方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 丁方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应当将相关证明文件书

面通知丙方，同时按本协议第十一条的要求书面通知更换后保荐代表人的联系方式。 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

响本协议的效力。

八、丙方连续三次未及时向丁方出具对账单或向丁方通知专户大额支取情况，以及存在未配合丁方调

查专户情形的，乙方或者丁方可以要求乙方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九、本协议自甲、乙、丙、丁四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之日起生效，至专

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并依法销户之日起失效。

丁方义务至持续督导期结束之日，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解除。

特此公告。

峨眉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四年一月七日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

部分基金获配博彦科技（002649）

非公开发行 Ａ 股的公告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所管理的易方达新兴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易方

达科讯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参加了博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认购。

根据中国证监会《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关于基金投资非公开发行股票等流通受限证券

有关问题的通知》等有关规定，本公司现将易方达新兴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易方达科讯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获配博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情况披露如下：

基金名称 获配数量（股） 总成本（元）

总成本

占基金

资产净

值比例

账面价值（元）

账面价值

占基金资

产净值比

例

锁

定

期

易方达新兴成长

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４００

，

０００ １０

，

４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６５％ １０

，

４０８

，

０００．００ １．６５％

１２

个

月

易方达科讯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５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７１％ ５２

，

０４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７１％

１２

个

月

注：基金资产净值、账面价值为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３

日数据。

特此公告。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年１月７日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

公司旗下部分基金估值调整情况的公告

根据中国证监会 《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导意见》（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

告［

２００８

］

３８

号）的有关规定，经与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自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６

日起，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对旗下证券投资基金（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除外）持有的“隆基股份（证券代码：

６０１０１２

）”采用

《中国证券业协会基金估值工作小组关于停牌股票估值的参考方法》中的“指数收益法”进行估值。

投资者可登陆基金管理人网站 （

ｗｗｗ．ｅｆｕｎｄｓ．ｃｏｍ．ｃｎ

） 或拨打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１－８０８８

咨询有关信

息。

特此公告。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年１月７日

汇丰晋信科技先锋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关于通过汇丰银行

开办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７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汇丰晋信科技先锋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汇丰晋信科技先锋股票

基金主代码

５４００１０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７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汇丰晋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名称 汇丰晋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汇丰晋信科技先锋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

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７

日

（

１

）汇丰晋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

２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丰银行”）。

２．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办理时间

自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７

日起，投资者可通过汇丰银行的各指定营业网点办理汇丰晋信科技先锋股票型证券投

资基金的“定期定额投资计划”业务申请。

３．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是基金申购的一种业务方式，投资者可以通过基金销售机构提交申请，约定每期扣

款时间、扣款金额及扣款方式，由基金销售机构于约定扣款日在投资者指定资金账户内自动完成扣款及基金

申购业务。 投资者在办理基金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同时，仍然可以进行日常申购、赎回业务。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

１

）适用投资者范围

本活动适用于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规定可以投资证券投资基金的个人投资

者。

（

２

）申请方式

１

）凡申请办理“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投资者须首先开立本公司开放式基金账户（已开户者除外），开户

程序依照基金销售机构规定办理；

２

）已开立本公司开放式基金账户的投资者携带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及销售机构规定的相关业务凭证（如

有），到基金指定的销售场所申请办理此业务，具体办理程序遵循各销售机构的规定。

（

３

）扣款日期

投资者应遵循销售机构的规定并与销售机构约定每期固定扣款日期， 若遇非基金申购开放日则实际扣

款日顺延至基金下一申购开放日。

（

４

）扣款金额

投资者可与销售机构约定每期固定扣款金额， 但基金每期扣款金额最低不少于人民币

１００

元 （含

１００

元）。如销售机构规定的定期定额投资申购金额下限高于

１００

元，则按照销售机构规定的申购金额下限执行。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不受本公司旗下开放式基金日常申购的最低数额限制。

（

５

）扣款方式

１

）销售机构将按照投资者申请时所约定的每期固定扣款日、扣款金额扣款，若遇到非基金申购开放日则

顺延至基金下一申购开放日；

２

）投资者须指定一个有效资金账户作为每期固定扣款账户；

３

）如因投资者原因造成连续

３

期扣款不成功或协议到期未续签，则销售机构有权视为该投资者自动终

止“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具体事宜的处理应遵循各销售机构的相关规定。

（

６

）交易确认

基金申购申请日为每期实际扣款日，以每期实际扣款日（

Ｔ

日）的基金份额净值为基准计算申购份额。 基

金份额将在

Ｔ＋１

工作日确认成功后直接计入投资者的基金账户内， 投资者可于

Ｔ＋２

工作日起到各销售网点

查询申购确认结果。

（

７

）申购费率

如无另行公告，基金定期定额投资的申购费率和计费方式与日常申购费率和计费方式相同。

（

８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变更和终止

１

）投资者变更每期扣款金额、扣款日期、扣款账户等，须携带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及相关凭证到原销售机

构申请办理业务变更，具体办理程序遵循该销售机构的规定；

２

）投资者终止“定期定额投资业务”，须携带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及相关凭证到原销售机构申请办理业务

终止，具体办理程序遵循该销售机构的有关规定；

３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变更和终止的生效日遵循各销售机构的具体规定。

（

９

）业务咨询

汇丰晋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０２１－２０３７６８８８

网址：

ｗｗｗ．ｈｓｂｃｊｔ．ｃｎ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

公司网站：

ｗｗｗ．ｈｓｂｃ．ｃｏｍ．ｃｎ

客服电话：卓越理财客户

８００－８２０－８８２８

（限中国内地固话）

（

＋８６

）

－

（

２１

）

－３８８８ ８８２８

（适用于境外或移动电话）

运筹理财客户

８００－８２０－８８７８

（限中国内地固话）

（

＋８６

）

－

（

２１

）

－３８８８ ８８７８

（适用于境外或移动电话）

非汇丰个人客户

８００－８３０－２８８０

（限中国内地固话）

（

＋８６

）

－

（

２１

）

－３８８８ ３０１５

（适用于境外或移动电话）

４．

基金销售机构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

５．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本公告仅对汇丰晋信科技先锋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通过汇丰银行开放定期定额投资的有关事项予以说

明。 投资者欲了解基金的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基金合同、最新的招募说明书等相关基金法律文件。

风险提示：

１

、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

保证最低收益。基金的过往业绩及其净值高低并不预示其未来业绩表现，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其他基金的业绩

不构成对新基金业绩表现的保证。 投资有风险，敬请投资者在投资基金前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

书》等基金法律文件，了解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并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选择适合自己的基金产品。基金

管理人提醒投资人基金投资的“买者自负”原则，在做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

资风险，由投资人自行负担。 敬请投资人在购买基金前认真考虑、谨慎决策。

２

、投资人应当充分了解基金定期定额投资和零存整取等储蓄方式的区别。 定期定额投资是引导投资人

进行长期投资、平均投资成本的一种简单易行的投资方式。但是定期定额投资并不能规避基金投资所固有的

风险，不能保证投资人获得收益，也不是替代储蓄的等效理财方式。

汇丰晋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年１月７日

2014年 1月 7 日 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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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升达林业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重要提示

1

、公司董事会于

2013

年

12

月

18

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

info.com.cn

）刊登了《关于召开

201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2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变更议案。

二、会议召开情况

1

、会议召集人：四川升达林业产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2

、表决方式：采取现场投票的方式

3

、会议召开地点：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东华正街

42

号广电国际大厦

26

楼公司会议室

4

、会议召开时间：

2014

年

1

月

6

日上午

10:00

5

、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江昌政先生

6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

定。

三、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7

人，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261,979,393

股， 占公司总股份的

40.72％

。 本次会议由董事会召集，董事长江昌政先生主持，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列

席了本次会议。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注册发行短期融资券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261,979,393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0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以上议案内容详见刊登在

2013

年

12

月

18

日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 及巨潮资讯网

（

www.cninfo.com.cn

）上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2013-053

号）。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中伦（成都）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王成、刘敏溪

3

、结论性意见：中伦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

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

、《四川升达林业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中伦（成都）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四川升达林业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四川升达林业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一月六日

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

交银施罗德定期支付双息平衡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进行第一次定期支付的公告

交银施罗德定期支付双息平衡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

"

本基金

"

）基金合同于

2013

年

9

月

4

日正式生效。截至

2014

年

1

月

2

日，本基金份额净值为

1.018

元。根据《交银施罗德定期支付双息平衡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以下简称

"

《基金合同》

"

）的有关约定，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

"

本公司

"

或

"

本基金管理人

"

）以

2014

年

1

月

2

日为定期支付基准日对基金份额持有人实施了第一次定

期支付。 现将定期支付的相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定期支付的含义

本基金按照基金合同的约定，每月定期通过自动赎回基金份额向基金份额持有人支付一定现金，具体

而言， 本基金按照招募说明书约定的年化现金支付比率， 以约定的定期支付基准日的基金份额净值为基

础， 计算当期基金份额持有人可获得支付的现金， 并自动赎回基金份额持有人所持的对应金额的基金份

额，以该自动赎回的资金向基金份额持有人进行现金支付。 上述自动赎回基金份额由本基金管理人发起而

无需基金份额持有人另行提交赎回申请。 基金份额持有人并无需就此类自动赎回支付赎回费。

未来在法律法规允许的前提下， 基金管理人可在履行适当程序后采用除自动赎回基金份额以外的其

他方式进行定期支付，并在新的方式开始实施前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体上公告并报

中国证监会备案。

二、定期支付的时间

本基金进行定期支付的，当月的第一个工作日（

T

日）为该月的定期支付基准日和权益登记日，即该月

的现金支付金额以该日的基金资产净值为基础计算得出， 且该日登记在册的基金份额持有人为该月定期

支付的对象。 本次定期支付的相关时间具体如下：

1

、定期支付基准日：

2014

年

1

月

2

日

2

、定期支付权益登记日：

2014

年

1

月

2

日

3

、定期支付现金划出日：本次定期支付的现金

2014

年

1

月

7

日从基金资产中划出，通过登记机构及

其相关销售机构划往基金份额持有人账户。

三、定期支付的对象

权益登记日在本基金登记机构登记在册的本基金全体基金份额持有人。

四、定期支付金额的计算

1

、定期支付的年化现金支付比率：

6%

2

、定期支付金额的计算公式

其中：

D1

为第一次定期支付权益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每份基金份额对应的现金支付金额；

n1

为第一次定期支付该基金交易账户对应的自动赎回用于现金支付的份额数， 计算结果四舍五入保

留到小数点后两位；

C1

为第一次定期支付该基金交易账户实际可获得的现金支付金额，计算结果四舍五入保留到小数点

后两位；

P1

为

2014

年

1

月

2

日（第

1

次定期支付权益登记日）的基金份额净值；

R

为年化现金支付比率，即

6%

；

t1

为

121

天，即基金合同生效日

2013

年

9

月

4

日（含该日）至第

1

次定期支付权益登记日

2014

年

1

月

2

日（含该日）之间的天数；

M1

为第一次定期支付权益登记日基金份额持有人在该基金交易账户确认持有的份额数。

由于计算过程尾差的处理，投资人实际可获得的现金支付金额（即

C1

），与按照每份基金份额对应的

现金支付金额乘以其权益登记日持有的份额数（即

D1 M1

）计算得到的结果可能存在一定尾差。

现金支付金额和自动赎回用于现金支付的基金份额按照单个基金交易账户进行计算。

五、定期支付金额计算的举例

假设某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基金交易账户在

2014

年

1

月

2

日确认持有

1,000

份本基金，假设

2014

年

1

月

2

日基金份额净值为

1.018

元，则：

每份基金份额对应的支付金额

=1.018 (6% 121/365)= 0.020248

元

/

份

自动赎回用于现金支付的基金份额数

=1,000 0.020248/1.018=19.89

份

该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基金交易账户实际可获得的现金支付金额

=19.89 1.018=20.25

元

即本次定期支付从该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基金交易账户自动赎回

19.89

份基金份额，向该基金份额持有

人支付现金

20.25

元。

六、重要提示

1

、登记机构办理登记业务时，基金份额持有人主动发起的份额减少业务（包括赎回、转换出及转托管

出）或者登记机构发起的其他非定期支付份额减少业务的确认原则上优先于定期支付业务的确认；每期自

动赎回用以定期支付的基金份额时， 若因当日该账户同时有其他的份额减少业务被确认而导致基金份额

余额不足时，当期的定期支付业务将被确认失败，即该账户当期不进行现金支付。

2

、本基金当月进行定期支付，当月自动赎回用以定期支付的基金份额从当月定期支付基准日（

T

日）的

下一工作日起（含该日）从投资人的基金交易账户中扣减，基金交易账户中扣减后的基金份额余额自

T+2

日起（含该日）方可查询，可能会导致基金份额持有人在定期支付基准日（

T

日）的下一工作日（

T+1

日）提交

的赎回或转换出申请因提交申请的份额余额大于实际的份额余额而被确认失败。 对于发生基金份额持有

人在

T+1

日提交的赎回申请因提交申请的份额余额大于实际的份额余额而被确认失败的情形， 基金管理

人有权对该基金份额持有人全部的可用剩余份额发起强制赎回， 强制赎回的确认结果以注册登记机构确

认结果为准；对于确认失败的转换申请，基金管理人不进行上述强制赎回的处理。 因此，提醒投资人，如在

T+1

日有赎回或转换出本基金份额的需要，可在交易前拨打本基金管理人客户服务电话（

400-700-5000

，

021-61055000

），由本基金管理人的客服人员为您提供参考意见。

3

、本基金每月对投资人进行

1

次定期支付，若基金合同生效不满

3

个月可不进行支付。 若发生基金合

同约定的特殊情形时，本基金管理人可暂停当月的定期支付，并根据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体上刊登暂停定期

支付业务公告并报中国证监会备案。 基金合同约定的暂停定期支付的情形详见本基金基金合同的

"

九、基

金的定期支付

"

。

4

、本基金管理人可在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依法对定期支付的时间安排进行调整，并必须在调整实

施日前按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体上公告并报中国证监会备案。

5

、本基金管理人可以根据基金实际运作情况和市场环境的变化，在履行适当程序后对约定的年化现

金支付比率进行调整，并至少在调整前一个月公告，上述调整不须召开份额持有人大会。

6

、关于定期支付业务的其他具体规定详见本基金招募说明书。

7

、自下一次定期支付起，在每月定期支付基准日的下一个工作日，本基金管理人将在公司网站上披露

本次定期支付的相关信息（包括定期支付基准日及权益登记日，定期支付年化现金支付比率，基准日基金

份额净值和单位基金份额的现金支付金额等）， 而不再就定期支付的结果于证监会指定报刊上再行公告。

投资人欲了解有关每次定期支付的详细情况， 可通过本公司客户服务中心查询 （网址：

www.fund001.com

，

www.bocomschroder.com

；客户服务电话：

400-700-5000

，

021-61055000

）。

8

、本公告仅对本基金进行第一次定期支付的有关事项予以公告，投资者欲了解本基金的详细情况，可

通过本基金管理人网站查阅本基金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及其更新）等法律文件。

风险提示

投资本基金可能遇到的风险包括：市场风险、管理风险、流动性风险、信用风险、本基金投资策略所特

有的风险、本基金定期支付相关的特定风险，例如定期支付不等同于收益分配、年化现金支付比率不代表

基金实际投资收益率、定期支付被确认失败的风险、定期支付基准日次一工作日提交的赎回或转换出申请

可能因余额不足被确认失败的风险、年化现金支付比率发生调整的风险等。

本基金按照基金合同的约定， 每月定期按照年化现金支付比率计算现金支付金额并通过自动赎回基

金份额向基金份额持有人支付一定现金，但基金管理人不保证本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定期

支付不等同于收益分配，年化现金支付比率也不代表本基金的实际投资收益率。 根据基金合同的约定，特

定情形下并存在当期定期支付业务被确认失败的风险。 基金管理人可以根据基金实际运作情况和市场环

境的变化，在履行适当程序后对上述约定的年化现金支付比率进行调整，并至少在调整前一个月公告，上

述调整不须召开份额持有人大会。 有关本基金定期支付相关的特定风险的详情参见本基金招募说明书

"

十

七、风险揭示

"

。

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

保证最低收益。 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将来表现。 投资有风险，敬请投资者认真阅读基金的相关法律

文件，并选择适合自身风险承受能力的投资品种进行投资。

特此公告。

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零一四年一月七日


